

响应函

致：荣县精神病医院
1. 我方已全面研究并认真审阅了荣县精神病医院医疗服务行为风险评估第三方服务项目需求文件，并决定参与贵单位组织的本次采购活动。

2. 我方自愿根据需求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的货物或服务。

3. 一旦我方成交供应商，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中规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确保项目 的顺利实施。

4. 我方同意接受因失信行为而产生的惩戒措施，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4.1 我方在响应有效期内撤回响应文件；

4.2 我方在响应有效期内收到成交通知书后，自愿放弃成交；

4.3 我方在响应有效期内收到成交通知书后，未按照需求文件要求与采购人签订合 同；

4.4 我方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

4.5 我方与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

4.6 我方在采购活动中存在其他任何违法、违纪或违规行为。

5. 我方已提交本项目响应文件正本 1 份，以及用于现场报价的“报价一览表”1 份。

6. 本次采购活动中，我方提交的响应文件有效期为自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 45
个自然日。

7. 我方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话：                     

日期：20 
年 
月 
日



